
南宁学院关于遴选招标代理机构的公告

一、招标代理服务范围

南宁学院货物与服务采购、基建及维修工程等招标服务

工作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招标采购前期技术参数论

证和进口项目申报论证，招标采购前期的相关咨询，编制招

标采购文件，审查投标人资格，组织开标、评审，发布相关

公告，答复供应商质疑、配合学校或财政部门处理投诉，协

助采购合同的签订及货物验收等服务。

二、服务期限：

2021 年 3 月 5 日至 2023 年 3 月 4 日

三、投标人资格：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（要求提供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

复印件）

2.总公司或分支机构注册地在广西南宁且已在自治区

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名单中登记备案。（要求提供证书复印件、

登记备案网页截图）

3.参加报名前三年内，报名人及其分支机构在经营活动

中没有重大违法纪录，以及没有被政府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

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（要求提供投标

人《参与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

的书面声明函》、在“信用中国”

（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无不良记录的查询

结果、在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

（http://www.ccgp.gov.cn/cr/list）无相关不良记录的查

询结果）

http://www.ccgp.gov.cn/cr/list


4.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累计完成招

标代理项目总中标金额 30 亿元（含）以上。（要求提供中

标通知书或代理合同复印件）

5.办公场所建筑面积在 1000 平方米及以上（提供房屋

产权证明或租赁证明复印件），公司在册员工 50 人及以上

（提供 2020 年连续三个月社保缴费证明）

6.申请人须在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

(http://wenshu.court.gov.cn/)网站中查询单位行贿及个

人行贿情况（查询对象包含企业、法定代表人、项目负责人、

委托代理人，提供查询结果网页打印并加盖公章）。对于有

行贿记录的，不得参与本项目遴选；

7.申请人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

度，财务没有处于被接管、冻结、破产状态，有依法缴纳税

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，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、法规

和政策；

8.提供 2020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，新成立公司可提供

基本账户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材料（从成立之日起计

算）；

9.提供近六个月连续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

明材料；

10.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个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

同单位，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遴选；

11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申请。

四、遴选流程

1．报名时间：2021 年 2 月 25 日～ 3 月 3 日 17:30 前（正

常上班时间）

2．报名地点：南宁学院行政楼 203



3．报名材料：请拟报名参加的单位在规定报名时间内由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携带身份证原件、企业法人营业执

照(副本)、相关的资质证书、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（验原件，

留复印件，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）、业绩表（盖单位公章）

等证明材料进行报名，逾期概不受理。

4．评选时间： 2021 年 3 月 5 日上午 9:00，如有变动另

行通知。

5．评选地点：南宁学院行政楼 117，如有变动另行通知。

6. 评选材料

（1）机构简介，招标的时间计划及流程介绍，招标代理

服务收费标准及服务承诺。

（2）投标人资格中要求的材料。

（3）报名人认为其它需提交的材料。

（4）以上材料均要求一正四副，除要求提供原件的材料

外，提供复印件的需加盖单位公章。

7.评选环节：

（1）每家参选单位限 2 名代表参加，拟派的项目负责人

应当出席。评选开始时，各参选机构代表按报名先后顺序入

场，一家机构评选结束后方能进行下一家机构的评选。

（2）参选机构代表限时发言 5-8 分钟，介绍公司资质、

服务理念、服务内容、团队人员素质及主要业绩，并着重阐

述与南宁学院的服务措施及价格下浮承诺。

（3）参选机构代表接受评委提问，提问结束后代表可离

场，等待遴选结果公示或通知。

（4）评委打分，汇总评分结果。



8．公示公告：遴选结果将于南宁学院校园主页上进行

公示，请参选单位密切关注。另行电话通知中选单位，洽商

合作事宜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有关遴选未尽事宜，可直接咨询经营采购科。

联系人：林老师

电话：0771-5900814

南宁学院

2021 年 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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